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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原因-立法目的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條：

端正政風，

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作為



裁罰

裁罰態樣 裁罰 

故意隱匿財產 罰鍰：20 萬～400萬元 
公布姓名 

及 

處罰事由 

財產來源不明 罰鍰：15 萬～300萬元 

逾期申報 

故意申報不實 
罰鍰：6萬～120萬元 

 

限期申報或補正未申報會有刑責



裁罰





年度工作



申報種類、期間、申報日
申報(基準)日：查詢財產之基準日，就是以某天
的財產狀況來申報 ≠交件日



申報種類、期間、申報日

申報(基準)日：查詢財產之基準日 ≠交件日



申報種類、期間、申報日
申報(基準)日：查詢財產之基準日，也就是說選
定○月○日，並以該日當天財產的狀況來申報
≠交件日

選定
申報日

查詢
財產狀況

填寫
申報表

送交
申報表

申報日 交件日

交件日不會在申報日之前

11/1 12/5 12/6 12/6



申報種類、期間、申報日

類別 期間(始日不算入) 申報日

就(到)職申報 3個月 期間任選

定期申報 11/1~12/31 期間任選

代理/兼任申報 滿3個月後之3個月 期間任選

卸(離)職

解除代理/兼任
2個月 當日



法定事由而「留職停薪」，抑或因病住院等
情事財產申報

參考函釋：法務部104年12月2日法授廉財字第10400095940

號函。

按申報義務人若依法「帶職帶薪」出國研習、考察，或因服兵
役、育嬰假等法定事由而「留職停薪」，抑或因病住院等情事
，致未於定期申報期限屆至前返國或復職，事實上已無法執行
職務，自屬有無法依規定如期辦理申報之正當理由。復考量其
既無利用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謀取不法利益之可能，且係
因正當（法定）理由無法依規定如期（每年11月1日至12月31

日）申報，於復職後辦理當年度定期申報即可。



申報競合處理

衝突狀況 處理方式

申報年度已辦理就（到）職申報或
者代理申報者，須再辦理定期申報？

免為該年度之定期申報

於辦理卸（離）職或解除代理申報
期間內，再任應申報財產之公職者

辦理就（到）職申報，免卸（離）
職或解除代理申報

就（到）職申報、定期申報、代理
（兼任）申報於法定申報期間喪失
申報身分者

前開申報與卸（離）職或解除代理
申報得擇一辦理



學校申報種類情形

原任職務、新任職務均為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各
級機關學校應申報職務，且任職期間無中斷者：辦理
定期申報。

例：原任本市A 校之校長 / 會計主任 / 總務主任 / 事
務組長（任職期間至111 年7 月31 日）

新任本市B 校之校長 / 會計主任 / 總務主任 / 事務組
長（任職期間自111 年8 月1 日開始）

期間無中斷，辦理定期申報。



學校申報種類情形

原任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各級機關學校應申報職
務「以外」之職務，新任本局暨所屬各級機關學校應
申報職務者：辦理就到職申報、代理申報。

例1. 原任本市某校教務主任，新任本市某校校長→ 

就到職申報。

例2. 本職為本市E 校文書組長，代理E 校事務組長
滿3 個月→ 代理申報。

例3. 原任職本市OO 局，新任本市某校事務組長→ 

就到職申報。

例4. 原任職外縣市機關學校，新任本市某校總務主
任→ 就到職申報。

例5.本職為警察局會計室主任，代理F校會計室主任
滿三個月→ 代理申報。



申報標的

申報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國內、外財產

不動產：土地、建物 有價證券

船舶 保險

汽車（250cc重機） 債權

航空器 ★債務

現金（新臺幣、外幣） 事業投資

存款（新臺幣、外幣）
珠寶、字畫、古董、其
他具相當價值之財產



申報應注意事項



自行申報

怎麼找資料？財產？

靠自己!



1.查詢財產總歸戶

至國稅局各分處或各縣市稅捐機關申請「財產歸
屬資料清單」或「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
單」，可申請個人及全戶。

該清單並未包含所有應申報之財產項目(未載明
存款餘額或證券餘額)，且清單內之資料非申報
基準日當日之財產狀況(均為前一年度之所得)，
僅得供參，無法依此清單原樣申報。



(1) 土地、建物
(依照權狀及登記謄本資料填寫最齊全)

1.可用網路申領不動產電子謄本:
以自然人憑證至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
統

2.向地政事務所申請申報人本人、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之地籍總歸戶資料。

3.自申報(基準)日前5年內取得之不動產
須申報價額。
(1)因買賣之有償取得:
①土地:應申報實際交易價額
②房屋:應申報實際交易價額；若

為自行建造，應申報原始
建造價額(該屋之建築成
本)。

(2)因贈與、繼承等無償取得:
①土地:得申報取得年度之土地公

告現值 (註1)或市價申報。
②房屋:得申報取得年度之房屋公

告現值(註2)或市價申報。

註1: 取得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查詢方
式如下:至「內政部地政司公告土
地現值及地價查詢」

註2: 取得年度之房屋課稅現值查詢方
式如下:

(1)至各縣市稅捐處查詢「房屋
稅值證明」

(2)核對房屋稅單。
★若有繼承(或贈與)之情形時，可查詢
被繼承人(或受贈人)之財產總歸戶清單
資料或至地政機關申請名下之不動產謄
本資料，即可查詢。
★未登記建物查看房屋稅單(填寫門牌
號碼或稅籍號碼)
★房屋跟土地一同購入該怎麼申報價額?
①自行認定土地及建物之各別價額
②均填總價額並附註房地總價額字樣

http://epaper.hinet.net/index.asp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landvalue/42


(2)船舶、航空器
(3)汽車

(含大型重型機車)
(4)存款

•船舶可核對「船舶
登記證書」，或向
交通部航政司查詢。

•航空器可核「航空
器所有權登記證
書」，或向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查詢。

• 核對「行車執
照」。

• 向監理機關查詢
「車籍資料」。

至開立存款帳戶之金融機構
• 補登存摺(建議於申報

日翌日刷摺，以取得申
報日當日正確之存款餘
額，如未恰有申報日當
日之結餘數據，應以申
報日為基準往前找出最
接近申報日期之結餘)。

• 臨櫃查詢。
• 電話或網路查詢。
若與同一金融機構有存款，
貸款、申購基金及其他金融
商品，請務必查詢齊全相關
之資料。



(5)有價證券(股票+債券+基金+其他有價證券)

①股票
• 向開戶證券商補登證券存摺。

• 各別向開戶證券商之證券集中
保管櫃台，免費申請申報日當
日之「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集保公司已跟各證券商整合，
此表可含配偶與未成年子女資
料)。

• 下市(櫃)或未上市(櫃)向各該
公司查詢。

• 網路查詢:至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投資人
個人資料系統」查詢，本項查
詢需具證券電子式交易型態委
託買賣之電子憑證。

(查詢費用:查詢6個月前之集
中交易市場、上櫃股票、興
櫃股票之委託及成交費用，
自查詢當日起算，每查詢1個
月之資料以新台幣1千元計，
不足1個月以1個月計。)

②債券 ③基金 ④其他有價
證券
向各該受託買賣機構，受託
投資構、發行公司申請「申
報(基準)日」當日之對帳單，
或於相關網站查詢。
例:MoneyDJ理財網查詢當日
淨值。

https://www.twse.com.tw/zh/
https://www.tpex.org.tw/web/index.php?l=zh-tw
https://www.moneydj.com/funddjx/default.xdjhtm


(6)珠寶等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

可轉讓且具交易價值之權利或財物，以申報(基準)日
掛牌市價計算。 (例:可轉讓之高爾夫球證、名貴植
栽)

無市價者，以該項財產之交易價額計算。

專利權及商標專用權，得參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核
發該類證書記載內容填寫。



(7)保險 (8)債務 (9)事業投資

★最新修正填報資料須向
各該保險公司申請「保險
帳戶價值明細」
• 撥打各該保險公司0800

免費服務專線，客服會
先確認基本資料，電話
錄音取代書面，之後可
逐一詢問所需填報資料。

• 攜帶身分證件至各該保
險公司臨櫃申請。

• 至各該保險公司網站線
上查詢。

向各該金融
機構，保險
機構、證券
公司，私人
等查詢申報
日當日之債
務餘額(可電
詢傳真或臨
櫃)。

向原投資事業
查詢申報(基準)
日之投資金額。



申報應注意事項-土地

總面積

◆逐筆申報

◆土地登記謄本

◆面積=總面積

◆一筆土地多個地號✔

◆有房子的土地✔

◆受贈、繼承的土地✔

◆道路用地✔



申報應注意事項-建物

總面積

◆逐筆申報

◆所有權狀、建物登記謄本

◆面積=總面積

◆未登記者→寫在備註欄

◆共同使用部分✔

◆具獨立所有權狀之停車位✔



申報應注意事項-汽車

◆逐筆申報

◆汽缸容量→行照

◆牌照註銷，未報廢✔

◆機車、工程車、怪手等車輛
是否須申報？

在道路上以原動機行使之車輛，汽缸總排氣量逾

250C.C 與電動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力逾 40 

馬力之車輛，故所謂機車、工程車、怪手符合上

開條件者，即應依行車執照資料詳細填寫於汽車

欄位內。



申報應注意事項-現金

◆臺幣、外幣（人民幣）✔

◆個人名下「各別」之現金累計達100萬元者，應逐筆申報



申報應注意事項-現金

個人名下「各別」之現金累計達100萬元者，應逐筆申報

A
50萬元

A之配偶
50萬元A

B
100萬元

B之配偶
50萬元B



申報應注意事項-存款

◆個人名下「各別」之存款累計達100萬元者，應逐筆申報

◆臺幣、外幣（人民幣）✔

◆公教人員退休優惠存款之本金、利息✔



申報應注意事項-有價證券

(有價證券=股票+債券+基金+其他)

◆個人名下「各別」之有價證券累計達100萬元者，應逐筆申報

◆股票：1股=10元

◆股票：除發行股票之公司業已解散而法人格消滅外，其他應申

報之「股票」，包括上市（櫃）、興櫃及其他未上市（櫃）、

已下市之股票，水餃股、雞蛋股✔





申報應注意事項-珠寶、古董、字畫、其他

◆每項價額達20萬元者，應申報

◆靈骨塔✔

◆黃金存摺、黃金條塊✔

◆比特幣✔



申報應注意事項-保險

◆「儲蓄型壽險」、「投資型壽險」及「年金型保險」

◆「要保人」

◆同一保險公司、同一保險名稱、不同保單號碼✔

◆已完成繳費，契約仍有效✔

◆溢報保險✔

◆不論金額多少都要申報

舊的申
報內容



★新增填報項目是為了讓財產更公開透明!

這麼多怎麼查?

最快的方式請撥打各該保險公司0800
免費服務專線，電話確認身分後，即
可逐一詢問或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
帳戶價值明細」。





申報應注意事項-債權（別人欠您錢）

◆個人「各別」名下債權達100萬元以上者，應申報

◆須扣除已清償部分

◆私人借貸✔



申報應注意事項-債務（欠別人錢）

◆個人「各別」名下債務達100萬元以上者，應申報

◆須扣除已清償部分

◆私人借貸✔

◆保單借款✔

◆卡債✘

◆債權與債務互相抵銷✘



申報應注意事項-事業投資

◆個人「各別」名下事業投資達100萬元以上者，應申報



申報應注意事項-備註欄

◆土地、建物已付款尚未過戶✔

◆土地、建物已繼承尚未登記✔

◆參與合會✔

◆離婚後未取得子女監護權或未成年子女已結婚✔

◆有以下無法申報配偶財產情形✔

1.離婚訴訟 2.分居 3.感情不睦 4.家暴令 5.禁制令



申報應注意事項-上傳



申報應注意事項-更正

上傳
申報表

隔年1-2月
抽籤

可更正



授權



定義

好處

時程



授權-定義

公職人員同意由銀行、地政機
關、監理站、公司等相關機構
查調11/1財產資料，原則上為
定期申報使用。

「授權」非「申報」



授權-好處

免費提供
500餘機關
之財產資料

申報資料
自動匯入
各欄位

加密傳輸
憑證驗證
安全無虞

大幅降低
申報不實
說明義務



授權-需要

本人：自然人憑證

配偶：自然人憑證或紙本授權書

























授權-時程

授權
開始

授權
結束

下載
財產資料

9/5 10/5 12/5







財產申報網頁操作講解


